    校長 惠鑒：
      本基金會宗旨在於針對公立國中小學受限於家庭因素無力繳交學雜費、午餐費之學生酌予補助。為暸解 貴校有上述情況15

      者，請依下表格及附件一逐一臚列，俾便提供董事會參考、主管機管查核。為配合撥款，請速填妥後傳真 (04) 2330-4818
      陳小姐。
               偏勞之處，謹此致謝。
                              順祝  鈞安                                         財團法人三久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 靜 嫆  敬上
04-23397171分機731

民國113年9月2日

	113年    學期                縣/市                 國民中(小)學調查表

	項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計
	備註

	各年級班級數及人數
	共  1  班
共   20  人
	共  1  班
共   24   人
	共   1   班
共   24   人
	共   2   班
共  29   人
	共   2  班
共   35  人
	共  2  班
共  39  人
	共   9   班
共  171 人
	　

	無力繳交學雜費之學生
	需補助人數/
每人金額/
合計金額
	[bookmark: _GoBack]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無力繳交午餐費之學生
	需補助人數/
每人金額/
合計金額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需補助      人/
每人        元/
合計        元
	

	                                                                  學雜費+午餐費總計補助：      人；金額：         元。
(1)上表學雜費補助範圍不含課後輔導、學生制服費用、畢業紀念冊、畢業旅行費用。
(2)請提供受贈單位的聯絡人職稱、電話、FAX，以便作業上聯繫。請於113.10.3前傳真(04)2330-4818陳小姐(聯絡電話:04-23397171分機731)
(3)為保護受贈人及受贈單位的隱私，受贈單位不同意公開受贈人及受贈單位的受贈金額資料及補助資料。

	校長
	聯絡人姓名
	職稱
	開立支票抬頭(可入帳之名稱)
	電話、分機
	FAX

	
	
	
	
	
	


 校長、聯絡人如有異動，煩請填寫如下E-mail資訊，以利更新，並確保後續貴校可正常收取補助相關資訊，謝謝您~
 校長E-mail：                                        聯絡人E-mail：
